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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关于落实涪陵区国有企业《“党员联系群众、

群众评价党员”工作制度实施方案》工作意见

的通知 
 

各单位党组织： 

根据涪区委组〔2018〕81号《关于全面推行“党员联系群

众、群众评价党员”工作制度的通知》要求，为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密切党与群

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推动公司的改革发展，现将涪陵区国有

企业《“党员联系群众、群众评价党员”工作制度实施方案》转

发各单位，并结合集团公司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制度内容 

按照“三亮两联三评一公开”要求，全面开展好党员联系群

众、群众评价党员工作。 

（一）“三亮”——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 

    1.亮身份：一是全体在职党员在上班期间要求必须佩戴党

徽；二是各单位党组织按照不少党员人数 20%比例设置党员示

范岗，每个党支部设置不少于两个党员责任区，并统一制作工

作牌，在办公和生产经营场所挂牌亮明身份，党员示范岗和党

员责任区需通过正式文件命名并报集团党委备案。 

2.亮职责。在职党员联系群众的职责主要包括：带头学习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定

期走访联系对象，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加强宣传引领，立足岗

位做贡献；在能力范围内及时协调解决职工纠纷；对联系职工

发生重大疾病、重大变故等突发情况及时到场关心；及时收集、

代办、反馈联系对象、身边群众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并向本

单位党组织报告；带头参加驻地村（社区）共驻共建活动。在

职党员的本职岗位职责按相关规定确定。在职党员联系群众职

责和本职岗位职责与党员身份同步在办公、生产经营场公开。 

3.亮承诺。党员根据本职岗位职责和联系群众职责，就具体

达到的工作目标、数量、作风、完成时限等情况，向联系群众

作出公开承诺，接受群众监督。 

（二）“两联”——“点对点”联系服务和“点对面”联系引领 

1. “点对点”联系服务。各单位原则以党支部为基本单元（党

员人数较多的可以党员联系小组为基本单元），开展党员服务生



产、营销一线及困难职工“一对一”、“多对一”等帮扶服务。 

2. “点对面”联系引领。集团公司本部党员领导干部除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点对点”联系服务外，另需通过

按照集团公司的统一要求参加“三联系”（联系一个销售市场、

联系一个下属企业、联系十家零售药店）活动，更好地从面上

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各单位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参与到集团“长子工程”中来，为销售、

生产一线服务; 主动聚集“管理攻坚”，开展“节本降费，党员

见行动”活动中来；团结引领全体太极员工为实现“千亿太极”

梦而努力奋斗。 

（三）“三评”——评价党员、党组织书记、党组织 

“三评”即评价党员、评价党组织书记、评价党组织，各

单位按照方案中规定的评价项目和分值比例，结合本单位实际

制定每个评价项目的具体评价标准，每半年开展一次党员、党

组织书记、党组织的评价工作，评价工作相关表格详见附件 2。

今年上半年的评价于 7月底前完成，并需向集团党委报送附件 2

中的套表 1，集团党委负责汇总后上报涪陵区国资委。之后各单

位按每半年评价一次的时间完成后 10日内汇总上报。 

（四）“一公开”——评价结果全面公开 

对党员、党组织、党组织书记联系群众的情况、联系工作

的实绩、评价结果以及群众意见建议处理的情况等，由各单位

负责定期在党务公开栏统一公开并在党员大会上公布、向上级

党组织报告。 

二、工作要求 



1、各单位党组织书记是落实“党员联系群众、群众评 

价党员”工作制度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牵头抓总此项工作的落

实。本文件下发后，各单位务必认真清理摸排本单位联系对象、

困难职工基本情况并按照附件 2“表 2”的内容建好《党员干部

联系群众名册》。其中，根据集团公司 2018 年工作大纲要求，

各单位排查出的困难职工，需衔接好工会单独建好困难职工档

案并通过“一对一”帮扶，力争今年全部脱贫。 

2、各单位党组织要加强工作日常纪实，完善各类活动记录

和工作台账，以备上级党组织抽查。并请注意将“党员联系群

众、群众评价党员”工作与“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

议党员、日常考核等有机结合，确保各项工作有机衔接、整体

推进。集团党委将加强对各单位的督促指导，推动工作的落实。 

3.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本项工作，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

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附件：1、涪陵区国有企业“党员联系群众、群众评价 

党员”工作制度实施方案； 

2、涪陵区国有企业“党员联系群众、群众评价党员”工作

套表。 

中共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2018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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